电子工程学院2004级本科生推荐免试为保送硕士生的

申请及确定办法

1、 名额、类型及划分原则

按学校《关于做好2008届优秀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（西电教[2007]280号），教育部批准我校推荐免试指标共计680名，其中各类名额划分如下：60名竞赛获奖指标，143名本硕连读指标，20名选留政治辅导员指标，457名本校普通推荐免试指标。分配到我院指标普通指标数为73名，其中对外交流27名。

学校竞赛获奖保送名单中我院4人（不含因竞赛成绩尚未正式公布而预留的名额），本硕连读保送名单中我院38名。这两类学生在学院申请，由学校直接审查资格，参加学院面试，通过学院办理相关手续。
本院本办法确定73名，其中推免到本校（下称B类）46名，推免到本校之外交流（下称C类）27名。推免到本院保留资格两年（下称D类）3名（不在73名之内）。
学院以专业总人数和平均80分以上的人数的加权（权系数0.6：0.4）为基准按比例划分各专业各类名额。

各班名额分配如下：

电子信息工程专业（电子工程方向）

020411、020412、020415班 校内19名，交流11名

电子信息工程专业（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方向）

020413、020414              校内13名，交流 8名

生物医学工程专业02042班         校内 4名，交流 2名

信息对抗技术专业020431、020432班校内 7名，交流 4名

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02044     校内 3名，交流 2名

2、 申请资格

满足下列全部条件者具有申请资格：

1． 思想政治合格，身体健康。
2． 本科成绩主干课程平均学分积≥80且所有必修课程没有过不及格经历。
3． CET-6成绩≥425分或CET-4成绩≥550分。
4． 在校期间没有受处分记录。
3、 申请类别

B类：推免到本校攻读硕士学位。

C类：推免到本校之外攻读硕士学位。

D类：保留硕士入学资格两年，在我校从事政治辅导员工作。

B、D类可同时申请。申请C类者不能再申请其他类别。
因学科竞赛获推荐资格且由学院提供奖励推荐指标者，不得申请C类。
4、 申请时间
到学院办公室领取申请表（或从网上下载）。
接收申请时间：09月21日16：00----17：00，其它时间不受理。

接收申请地点：申请者务必亲自到学院办公室（信远Ⅱ区330房间）当面提交办公室老师。

5、 排队方法

1． 按类别排队，若有复试不合格的，则按顺序递补。
2． B类排队方式：按申请学科和专业方向，以本科主干课程平均成绩为基础，综合考虑创新及其他素质能力，以综合得分排队。综合得分=本科成绩主干课程平均成绩+素质能力贡献附加分。
3． C类排队方式：自主联系好并取得接收函的排队；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接收者优先，其余以本科主干课程平均成绩排队。

4． D类，按工作需要的综合素质结合成绩排名确定。

5． 附加分的认定与计算标准见本办法最后一部分。
6． 本学院导师接受本院推荐免试生人数原则上有如下限制：博导不超过3名；教授不超过2名；副教授不超过1名。院士、国家教学名师、创新团队带头人可适当放宽。上年度科研和论文业绩为零的导师本次不能接收推免保送生。
7． 为申请者确定导师的依据：申请者志愿；综合得分排名；导师意见。申请者被确认取得指标后，网上报名时报考的导师必须与本次确定的一致。
6、 公示及结果公布

学院将于09月25日在学生公寓橱窗公示排队情况，如有异议，务必于09月26日16：30----17：00之间将书面意见交电院办公室（信远Ⅱ区330房间）老师。

09月27日学院公布推荐免试保送名单及复试安排。
09月30日学院确定预录名单并公示。
10月08日16：00—17：00预录取同学提交《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》、体检表、CET-4\CET-6证书或成绩单复印件、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
7、 特别强调

1． 申请C类，由学生自主联系就读单位。

2． 申请D类，成绩分数要求适当放宽。平均成绩，CET-4成绩各最多可降低5分。要求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表达能力，最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且担任过学生干部。
3． 凡是被录取在本校的推荐免试学生，务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的网上报名和现场照相，报名信息务必与本次确定结果一致，不得再与其他单位联系读研或签约就业。

4． 申请保送校内的同学请注意，下列学科按学校要求务必保证录取，若不能保证则名额将作废，因此学院将优先录取下列学科。学科及名额分配如下：信息对抗2；智能信息处理2；系统工程2；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8；导航制导与控制2；环境科学1，环境工程1，生物医学工程2。
5． 按学校的计划，三个重点学科的名额如下：电路与系统16；电磁场与微波技术18；信号与信息处理34。
6． 建议够申请条件的同学积极报名。

8、 素质能力贡献附加分标准

国家级学生标兵：10分/年；

国家级优秀学生：5分/年；

省部级学生标兵：5分/年；

省部级优秀学生：4分/年；

校级学生标兵：2分/年；

校级优秀学生：1分/年；

校级优秀学生干部：1分/年；

校级优秀团员：1分/年；

校级优秀团干：1分/年；
学科竞赛国家级三等奖：6分/项；

学科竞赛国家级优秀奖：4分/项；

学科竞赛省部级二等奖：6分/项；

学科竞赛省部级三等奖：4分/项；

学科竞赛省部级优秀奖：3分/项；
学科竞赛校级特等奖：2分/项；

学科竞赛校级一等奖：1.5分/项；

学科竞赛校级二等奖：1分/项；

学科竞赛三等奖：0.5分/项；

获国家级优秀班集体的主要班干部加5分；

获省级优秀班集体的主要班干部的加3分；

获校级优秀班集体的主要班干部加1分；

其余方面表现素质能力贡献的项目加分标准由学院研究认定。

      附加分项目及支持材料由申请者提供，不提供者视为放弃。

同一项目多次获奖的，附加分仅取最高分。

学科竞赛包括：数学建模竞赛，电子设计竞赛，程序设计竞赛，机械设计竞赛，挑战杯竞赛，创业大赛，嵌入式设计竞赛，IC设计竞赛，数学竞赛，物理竞赛，英语竞赛，大专辩论赛等。
文艺、体育等类活动和比赛的组织者获奖者可提供材料，由学院讨论认定计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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